
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22 2020 年 4 月 16 日 星期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
事王广伟、黄维义、唐筱卫、杨海坤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

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并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
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对于 2020 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的预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并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议案
在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如
下：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对于 2020 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并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划分 关联人 2019年预计

(人民币元)
2019年实际
(人民币元)

销售商品或
劳务

提供市政服务

清源水务 19,550,000 19,528,553
港华燃气 710,000 953,080
蓝天燃气 2,250,000 250,000
华衍环境 180,000 1,698,854

租赁物业

国际学校 17,950,000 17,094,282
海归子女学校 2,450,000 2,333,333
蓝天燃气 1,000,000 971,810
中新华智 300,000 120,734
中新智业 4,870,000 4,834,411

租赁物业及物业管理
清城环境 1,361,500 1,302,723
中新春兴 560,000 455,696

物业管理 园区重建 1,500,000 1,711,533

提供咨询、管理服务
国际学校 26,150,000 19,830,189
康乐斯顿外国语学校 6,140,000 6,188,208

存款利息 苏州银行 100,000 40,377
技术咨询服务费 扬州中法 900,000 922,955
污水处理服务 三星电子 124,280,000 116,726,432

合计（收） 210,251,500 194,963,168

采购商品或
劳务

接受市政服务
清源水务 3,500,000 4,153,067
港华燃气 5,200,000 904,295
蓝天燃气 1,500,000 0

接受检查服务 清城环境 400,000 0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费 中新华智 380,000 91,586
工程材料 中新华智 0 13,635,370
设计费 中衡设计 1,500,000 3,656,553
租赁物业 中新智业 780,000 453,097

合计（付） 13,260,000 22,893,968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划分 关联人 2019年实际

(人民币元)
2020年预计
(人民币元)

销售商品
或劳务

提供市政服务

清源水务 19,528,553 21,660,000
港华燃气 953,080 1,230,000
蓝天燃气 250,000 3,250,000
华衍环境 1,698,854 0

租赁物业

国际学校 17,094,282 17,095,000
海归子女学校 2,333,333 2,333,400
蓝天燃气 971,810 500,000
中新华智 120,734 180,000
中新智业 4,834,411 4,520,000

租赁物业及物业管理
清城环境 1,302,723 1,531,500
中新春兴 455,696 660,000

物业管理 园区重建 1,711,533 1,500,000

提供咨询、管理服务
国际学校 19,830,189 22,276,000
康乐斯顿外国语学校 6,188,208 5,051,000

存款利息 苏州银行 40,377 100,000
技术咨询服务费 扬州中法 922,955 900,000
污水处理服务 三星电子 116,726,432 109,920,000

合计（收） 194,963,168 192,706,900

采购商品
或劳务

接受市政服务

清源水务 4,153,067 7,370,000

港华燃气 904,295 1,200,000

蓝天燃气 0 2,430,000

采购天然气 港华燃气 0 10,000,000

接受检查服务 清城环境 0 2,200,000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费 中新华智 91,586 210,000

工程材料 中新华智 13,635,370 70,000,000

设计费 中衡设计 3,656,553 1,100,000

租赁物业 中新智业 453,097 480,000

合计（付） 22,893,968 94,99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的说明
清源水务为本公司董事及副总裁王广伟、董事黄维义担任董事的企业；港华燃

气为本公司董事及副总裁王广伟担任董事长的企业； 蓝天燃气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财团）监事及副总裁陆齐欢担任董
事的企业；扬州中法环境为本公司董事及副总裁王广伟担任董事的企业；华衍环境
为本公司董事及副总裁王广伟、董事黄维义担任董事的企业；三星电子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国控）董事长、
控股股东中方财团董事徐中担任副董事长、园区国控董事朱军担任董事的企业；苏
州银行为园区国控董事长、中方财团董事徐中担任董事的企业；园区重建为园区国
控董事周全担任董事的企业； 中衡设计是公司独立董事杨海坤担任独立董事的企
业;清城环境、中新华智、中新智业及中新春兴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参股企业；国际
学校是属于公司举办的非营利机构； 康乐斯顿外国语学校是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举办的非营利机构；国际学校、康乐斯顿外国语学校是公司董事唐筱卫担任法人代
表及理事、中新教育是公司董事唐筱卫担任董事、海归子女学校是公司董事唐筱卫
担任董事；海归子女学校是公司高管洪健德担任董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因此与上
述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1、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广伟；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 33 号；
主要股东：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市政公用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公

用）持有 50%股权，HONG KONG & CHINA WATER (SUZHOU) LIMITED 持有 50%
股权；

主营业务：从事自来水的制造、销售及输配；在园区内建设经营自来水厂及污
水处理厂；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建设及运行管理；兼营供水及污水处理的配套设施
及专用设备的营运、 管理和维护， 提供水务设备的技术咨询及水务工程的技术咨
询；提供自来水、污水、污泥、土壤、大气、金属材料、非金属原材料及制品的检验检
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301,200,541.60 元，净资产 1,649,612,511.82
元，主营业务收入 741,010,727.26 元，实现净利润 182,992,968.10 元（数据已经审
计）。

2、苏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广伟；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1655 号；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苏州）有限公司持有 55%股权；中新公用持有 45%股

权；
主营业务： 在苏州工业园区燃气主管部门特许经营的业务范围内， 在苏州工

业园区行政区域内自 2004 年至 2054 年期间运行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压缩天然
气、液化石油气项目，充装瓶装液化石油气并销售本公司所充装的瓶装液化石油气
（限分支机构经营），通过市政燃气管网输配、供应和销售管道燃气。 从事相关经营
服务（包括炉具及燃气相关设备）；在苏州工业园区燃气主管部门特许经营的业务
范围内，在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区域内、自 2004 年至 2054 年期间，从事投资、建设市
政管道燃气输配网及为其配套的供气设施，并提供相关的客户服务；自有多余房屋
租赁（非主营业务，仅限于集团内部企业或关联企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98,028,072.37 元，净资产 500,536,779.41
元，主营业务收入 1,152,048,738.42 元，实现净利润 131,073,162.89 元（数据已经审
计）。

3、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宏；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55 号；
主要股东：苏州工业园区鑫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中新公用

持有 30%股权；苏州工业园区中鑫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9%股权；
主营业务：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与经营，蒸气的生产和经营，以

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热水、冷水、除盐水、电力设备的销售；燃机发电及
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燃机技术及相关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天然气管道管理、工程技术服务、供热工程建设及技术服
务；电力设备的调试、检修、维护保养；发电及供热运营项目管理；售电业务；合同能
源管理；能源技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凭资质按许可证经营）；城
镇燃气经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22,651,211.62 元，净资产 778,377,027.98
元，主营业务收入 1,788,878,256.21 元，实现净利润 60,462,735.88 元（数据已经审
计）。

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16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铁（LI TIE）；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展业路 18 号中新生态科技城 C-115；
主要股东：曜昂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持有 50.50%股权；中新公用持有

34.50%股权；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 15%股权；
主营业务：环境、水质、污泥、农林土壤检测及相关咨询 ;节能技术服务 ;环境技

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承接环保工程、环境工
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批发: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232,224.35 元，净资产 197,161.32 元，主营
业务收入 11,677,596.09 元，实现净利润 103,860.81 元（数据已经审计）。

5、苏州中新华智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岩；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 A4 楼 505、506 单元；
主要股东：苏州华智万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60%股权，中新公用持有 40%

股权；
主营业务：照明灯源的设计、研发 ;照明器材的组装 ;合同能源管理 ;建筑安装工

程设计、施工;市政工程设计、施工;销售、租赁:节能设备、照明器材、灯具配件、电子
设备、消防器材和智能控制系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4,267,052.94 元，净资产 5,090,218.02 元，主
营业务收入 18,516,420.13 元，实现净利润-1,182,599.44 元（数据已经审计）。

6、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智业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穆建军；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389 号苏虹大楼 301 室；
主要股东：北京构易智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中新公用持有 30%

股权；
主营业务：新能源项目咨询与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设备销售；减排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节能减排设备研发、生产（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安
装、维护和销售。 新能源、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区域集中供热、
供冷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管理；售电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837,367.17 元，净资产 8,105,674.24 元，主
营业务收入 9,379,610.02 元，实现净利润 36,987.96 元（数据已经审计）。

7、中新春兴新能源电力（苏州）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进青；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5 号中新大厦 1207-1209 室；
主要股东： 中新公用持有 50%股权，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8%股

权，苏州阳丰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32%股权；
主营业务：新能源电力工程项目的设计、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承接新能

源电力工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技术研发；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合
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3,894,721.53 元，净资产 97,347,505.67 元，
主营业务收入 8,438,387.12 元，实现净利润-696,078.06 元（数据已经审计）。

8、扬州中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东；
注册地址：扬州市经济开发区八里镇古渡路 116 号；
主要股东：扬州市洁源排水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苏州工业园区中法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持有 42.50%股权，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总公司持有 6.50%股权；
主营业务：污泥收集处理及再利用相关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水处理设备制造；

环保设施运营相关服务。 污泥（不含危险废物）收集处理、污泥产品销售及再利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40,342,097.14 元，净资产 69,104,418.10 元，
主营业务收入 18,175,206.70 元，实现净利润 5,087,213.96 元（数据未经审计）。

9、华衍环境产业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7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广伟；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堰路 25 号综合楼二楼 201 室；
主要股东：华衍水务（苏州）有限公司持有 55%股权，中新公用持有 45%股权；
主营业务：环保管理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及相关业务；（以下内容限

分支机构经营）环保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城市生活垃圾（含有机垃圾）、建筑垃圾
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及配套设施的设计、研发、建设、运营管理；废旧
物资回收利用；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77,414,595.84 元，净资产 75,996,068.06 元，
主营业务收入 0.00 元，实现净利润 246,825.46 元（数据已经审计）。

10、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00,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KIM SEONG BONG；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方州路 338 号
主要股东：三星 DISPLAY（株）持有 60%股权，园区国控持有 30%股权；深圳市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主营业务：从事液晶显示面板和模组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售后服

务；从事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和相关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890,079,934 元，净资产 7,136,000,543 元，

主营业务收入 8,404,925,130 元，实现净利润-28,672,423 元（数据已经审计）。
11、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333,333.3334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兰凤；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728 号；
主要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等；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
事同行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
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434.10 亿元，净资产 278.02 亿元，主营业务
收入 94.25 亿元，实现净利润 24.73 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12、苏州工业园区城市重建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15,94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银珠；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置业商务广场 1

幢 901 室；
主要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兆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园区国控

持有 30%股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土地收购、开发、储备，工程管

理及基础设施，市政建筑，市政绿化工程；实业投资。 公共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和厂
房工程项目代建管理；建筑工程承包；项目开发建设及工程管理咨询；工程造价咨
询、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工程设备采购代理；从事房地产开发及区域改造开发所需
的建筑材料、设备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销售建材。 房屋租赁、招投标管理、政府
采购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3,800,065,417.22 元 ， 净 资 产
3,259,507,206.06 元， 主营业务收入 733,072,458.58 元， 实现净利润 63,782,233.83
元（数据已经审计）。

13、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27,511.472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正功；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 111 号；
主要股东：苏州赛普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正功等；
主营业务：国内外各类民用建设项目及工业工程项目的工程咨询、工程设计、

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及所需建筑材料和设备的采购和销售；开发区规
划与建设咨询；城市规划咨询、市政设计、景观与园林设计；软件研发；图文设计与
制作；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12,942,153.88 元，净资产 1,856,287,206.15
元，主营业务收入 1,950,761,025.78 元，实现净利润 188,297,940.87 元（数据未经审
计）。

14、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于 1996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教外
综(1996)328 号”《关于同意开办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的批复》批准成立。 本公司为
新加坡国际学校的举办人。国际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为唐筱卫，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钟
南街 208 号，主要从事面向外籍人员子女的基础教育服务。

15、苏州工业园区康乐斯顿外国语学校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成立。 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新教服是该学校的举办方，法定代表人为唐筱卫，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钟南
街 208 号，主要为本地子女提供教育培训。

16、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于 2016 年 4 月批准成立，法定代表人为
毛恩，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兆家巷 21 号，主要为海归人才及华裔华侨子女提供 K-12
十五年一贯制教育。 本公司高管洪健德任职该学校的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 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的结

算，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主要内容

包括提供/接受劳务、支付/收取租金和购买/销售商品等。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
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市场交易价格、政府指导价或成本加合理利润协商确定。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管理层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上述时间范
围及预计金额内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决定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以确保日常经营
的正常进行。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均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经营范围

内，是因公司正常的主营业务经营需要而可能发生的必要和持续的交易。
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

情形。此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
润来源不依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一）中新集团第四届第五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会事前认可的声明和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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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新集团”）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于 2020 年 4 月 3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志松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同意《中新集团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20 年度财务预算》
同意《中新集团 2020 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新集团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中新集团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王广伟、黄维义、杨海坤、
唐筱卫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新集团 2020 年度新增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度拟新增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430,000 万元， 综合授信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款（项目建设、资产收购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票据
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最终以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额
为准）。

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融资，办理信用、保证、抵押、质押等合法且
必要的融资担保手续，并签署相关文件；融资担保事项构成对外担保的，须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及授权有效期一年，自 2019 年度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至 2020 年度董事会召
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安永华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中新集团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中新集团高管 2019 年度绩效考核与总裁实际总直接薪酬

的议案》
同意《中新集团高管 2019 年度绩效考核与总裁实际总直接薪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新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赵志松、王广伟、唐筱卫回
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中新集团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集召开中新集团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新

集团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新

集团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报备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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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新集团”）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于 2020 年 4 月 3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6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6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铭卫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

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认真审核。 监事

会及全体监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中新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中新集团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中新集团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报备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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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5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视频出席董事 11 名。 会议由董事长刘洪润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以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49,106,484,611.00 股为基数， 按照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00%扣除 2019 年 10 月 18 日公司二〇一九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宣告并已分配的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期间实现的净利润
3,376,929,795.31 元，向 2019 年度现金红利派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派
发红利，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8 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592,822,387.46 元。 2019 年度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5,969,752,182.77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00%。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6,285,630,000 股，并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每股价格
4.88 元。 本次发行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 4,282,085.4611 万元增加至 4,910,648.4611
万元，股本亦增加至 4,910,648.4611 万元。

根据公司二〇一九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
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且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在公司发行上市后对公
司章程中有关公司注册资本、 股份总数等条款作出相应的修改， 办理工商变更、备
案、登记等事宜。

根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情况及上述授权情况，本次对《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会议要求公司按照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修改情况及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刘洪润、邵长虹、黄桂章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安排并购贷款支付收购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对价的议案》。
依据《收购协议》，公司应在约定的过渡期间损益专项审计完成后 3 个月内（即

6 月 15 日前）足额支付现金对价。 公司结合自身资金现状，从控制公司流动性风险
角度考虑，拟安排银行并购贷款（不超过 220 亿元）解决收购对价与募集资金差额问
题。公司积极与相关银行进行了沟通，拟定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贷款合作行。并购贷
款安排如下:

1.一年期银行并购贷款 80～100 亿元，利率为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 1 年期 LPR 减
52.65BP(即 3.5235%，为 1 年期基准利率下浮 19%)，利率季度调整，贷款种类为并购
贷款，贷款类型为信用贷款。

2. 五年期银行并购贷款 120 亿元， 利率为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 1 年期 LPR 减
15.5BP(即 3.895%，为 1～5 年期基准利率下浮 18%)，利率季度调整，贷款种类为并购
贷款，贷款类型为信用贷款。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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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以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7 名 , 视频出席监事 7 名，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龚建中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7 票，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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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